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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估價與審議通案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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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壹、權利變換估價重要觀念

貳、權利變換估價解析

參、都市更新審議常見估價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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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估價重要觀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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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概念

不動產

他項權利

資金

• 土地所有權人

•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

• 地上權人

• 永佃權人

• 農育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

• 實施者

• 出資者

更新後價值

實施者取得

權利人依權利
價值比率分配權利分配價值

共同負擔折價底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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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法令規定]都市更新條例

• 第三條

–權利變換：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
權人、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他項權利人、實
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人，提供土地、建
築物、他項權利或資金，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
事業，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，按其
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度，分配更
新後土地、建築物或權利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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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師選任

三家以上 共同指定
公開、隨機

方式選任

實施者委任 實施者
土地所有權人

各級主管機關
建議名單

專家學者

審查三本估價報告書

更新後價格最高者

為計算基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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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主

分配

實施者

分配

更新後

總銷

地主分配 共同負擔 總銷

固定金額

依標準提列



8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[法令規定]都市更新條例

• 第50條

–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、更新後土地、建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
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，由實施者委任三家以
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。

– 前項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；無法共同指
定時，由實施者指定一家，其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級主管機
關建議名單中，以公開、隨機方式選任之。

–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權利變換計畫認有必要時，得就實施者所
提估價報告書委任其他專業估價者或專業團體提複核意見，
送各級主管機關參考審議。

– 第二項之名單，由各級主管機關會商相關職業團體建議之。



9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[法令規定]
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(預告修正版)
• 第七條
依本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辦理專業估價者公開、
隨機選任作業方式如下：
– 一、實施者應於擬具權利變換計畫舉辦公聽會前完
成選任事宜。

– 二、選任之日期及地點，應於辦理選任十日前通知
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。辦理地點應於更
新單元範圍所在村(里)或鄰近周邊地區之場所。

– 三、辦理選任時，應邀請第三人到場見證。

– 四、辦理選任時，以各該主管機關之建議名單抽籤，
正取二名，備取數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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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負擔

◼因辦理都市更新所產生之相關費用
（計畫書裡面記載的「財務計畫」）

◼如要委託建築師畫圖、不動產估價師估價、營
造商拆除與興建房子、地政士（代書）辦理房
地登記等，都是屬於在房子重建完成前，所要
支付的各項費用

◼市政府會透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
畫審議的過程，檢核都市更新的成本是否合理，
以確保所有權人之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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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負擔費用項目

• 重建費用包含拆除工程、新建工程、其他必要費用；

公共設施費用
工程費用

• 包含都市更新規劃費、不動產估價費用、更新前測量費用、

土地改良物拆遷費及安置費、地籍整理費用、其他費用等。
權利變換費用

• 更新事業所須辦理融資或自有資金之成本。貸款利息

• 包含印花稅(承攬契據、讓受不動產契據之印花稅)及

營業稅。
稅捐

• 包含人事行政管理費、營建工程管理費、銷售管理費、

風險管理費及信託管理費。
管理費用

• 包含辦理費用及容積取得成本。容積移轉費用

• 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，依規定提供或捐贈之金額。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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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
有關費用提列總表(臺北市)

◼檔案下載位置

•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/法規資訊/臺北市
都市更新相關法規
https://uro.gov.taipei/News_Content.aspx

?n=F511910B5A36351D&s=EF9B8746E

465B226

https://uro.gov.taipei/News_Content.aspx?n=F511910B5A36351D&s=EF9B8746E465B2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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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主分配
更新後

建物

• 依更新前權利價

值比率分配

• 多退少補

不願

分配

• 現金補償

• 權利變換前淨值

不能

分配

• 現金補償

• 權利變換前淨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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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法令規定]都市更新條例

• 第五十二條

–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
共同負擔後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
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，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。但
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
分配面積單元，無法分配者，得以現金補償之。

–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，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
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，應繳納差額價金；實際分
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，應發給差
額價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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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法令規定]
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(預告修正版)

• 第十五條

–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，應
以權利變換範圍內，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
權利價值，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，按各土地所
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計算之。

–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十八款所稱權利變
換之分配比率，應以前項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
物總權利價值，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，其占更
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之比率計算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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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法令規定]
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(預告修正版)

• 第九條

– 本條例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現金補償數額，
以依本條例第五十條評定之權利變換前權利價值依
法定清償順序扣除應納之土地增值稅、田賦、地價
稅及房屋稅後計算；實施者應於實施權利變換計畫
公告時，造具清冊檢同有關資料，向主管稅捐稽徵
機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。

– 前項補償金，由實施者於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之
日起二個月內，通知受補償人於通知之日起三十日
內領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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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估價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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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價基準日

•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八條：

…評價基準日，應由實施者定之，其日期限於權
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六個月內。

• 評價基準日＝估價報告書之價格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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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前評估基礎說明 19

評估比準地

價格

推估各筆

土地價格

評估房地價格

（立體地價）

計算各權利人

價值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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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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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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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併前各筆土地個別條件調整 21

•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推估，建議考量因素
計有地形、地勢、臨路路寬、臨路面寬、
臨路數量、平均寬深度、面積、容積比較、
商業效益等，但各項因素仍得視實際需要
調整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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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
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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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後評估基礎說明 23

評估比準戶

價格

樓層別

效用比

水平位罝差異

其他影響因素

計算各戶

單總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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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審議常見估價問題



25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建物有增建

• 我的頂樓/一樓增建是合法的建物嗎?

• 我的頂樓/一樓增建也可以換更新後房地?

• 我的建物挑高，室內有做夾層，但沒有權狀面積，也是
可以算錢的嗎?

多數增建皆為違章建築，非屬合法建物

權利變換需為合法建物

建物面積以謄本/權狀登記為準

對面積/使用用途有爭議，應循程序至地政事務所辦理
變更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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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價格為什麼比較低-區分建物

• 我和鄰居建物面積都一樣，為什麼價格比較低?

• 我的一樓為什麼與樓上價差那麼小

• 我的房子剛花百萬裝潢，能加價嗎?

影響建物價格因素：樓層、邊間、視野景觀…

都更之建物皆以一般屋況評估

影響一樓房價主要因素：臨路、面寬、商效…

一樓房價與樓上單價沒有絕對關聯性

帝寶房價若300萬/坪，一樓店面價格?
東區店面若1000萬/坪，樓上住家價格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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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價格為什麼比較低-土地

• 我的土地面積佔全區5%，為什麼權利價值比率只有4.8%?
• 我的公告土地現值最高，為什麼評估單價不是最高?
• 比準地為什麼不是選最好的?

土地影響價格因素：使用分區、面積、形狀、臨路…
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沒有絕對關聯性
比準地/單元，是比較其他土地/單元的基準，對最後評估
價格沒有影響
※弟弟10歲(比準單元)，哥哥比弟弟大3歲，哥哥13歲
※哥哥13歲(比準單元)，哥哥比弟弟大3歲，弟弟10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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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~簡報結束×敬請指教~~


